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.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经济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研究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意见。

2.指导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资金资产资源管理、财务会计、农村财务委托代理、审计监督和村级债权债务清理化解工作；负责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财务会计工作。

3.指导农村土地承包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和承包合同管理等工作。

4.负责农村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统计工作，组织对农村经济收支、农民收入情况的监测。

5.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，负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。

6.宣传贯彻农民权益维护和农民负担监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。

7.扶持壮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，实现初步建立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机制，村级集体经济逐年增加，不断满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服务和管理的支出需要，保障基层组织高效运转，村支、两委引领发展、带动致富、服务群众能力显著增强的目标任务。

8.监测农民负担情况，监督农民权益维护和农民负担的工作；参与调查处理涉及农民权益维护和农民负担的重大事件，受理相关来信来访。

9.承担县农民权益维护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。

10.承担指导农村宅基地分配、使用、流转、纠纷仲裁管理和农村宅基地合理布局、用地标准、违法用地查处，指导闲置农村宅基和闲置农房利用等工作。

人员编制情况

农村经营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农经中心）为衡东县农业农村局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全额事业编制定编11人，设主任1名，副主任2名，股室负责人3名，目前在职在岗工作人员9名，退休人员7名。纳入本单位预算编制范围的包括农经中心内设7个职能股，分别为综合股、农村土地权属指导股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指导股、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股、农民权益维护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股、农村宅基地登记管理股、财务股。
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43.67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43.67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43.6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96.67万元，项目支出47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794.28万元，较预算增加650.61万元，总支出794.28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62.0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0％；项目支出632.2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0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基建项目增加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.2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0.2万元。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我单位无政府采购支出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43.12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3.24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43.12万元，在用资产43.12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2024年年度年初预算数为143.67万元，2024年决算总收入794.2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62.06万元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项目支出632.22万元，项目支出包括2022年湖南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和重点支持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经费60万元，2024年其他任务资金7.02万元，固定观察点2.1万元，2023年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资金130.86万元，2023年市级示范合作社奖补资金15万元，2022年农业社会化服务318.82万元，2023年湖南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整县试点工作经费25万元，2023年省级县域先进县激励资金50.85万元，粮食生产考核奖励经费5万元，退休人员死亡后待遇发放17.57万元。2024年度我中心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：由于预算绩效管理人员业务能力水平尚待提高，编报的绩效评价质量不高。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：建议围绕政策制度、方法和操作流程等开展不同层次、多种形式的预算绩效管理培训，切实提高预算绩效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，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人才保障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东县农村经营服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29日
